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上外办〔2012〕62号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国际化教育的发展，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联

合培养项目）的管理，实现学校整体发展目标，根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

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及上海市教委的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名义，同外国具有相

应的办学资格的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或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

象的教育机构或项目，实施教育、教学的活动。中外合作办学包括设立“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第二条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守我国的宪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的教育主权。中外合作办学应坚持我国的教育方针，符合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和人才培养的要求，保证教育质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不得

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的宗旨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国外先进办学经验，

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增加教育的多样性和选择性，促进教育改革，

努力培养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第四条  与我校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外国教育机构在其所在国家的教育水平或科

研地位应高于或者相当于我校在国内的教育水平或科研地位。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应立足

于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着重发展我国急需的新兴、幼稚学科以及空白学科，但

不得举办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或者与外国宗教组织、宗教机

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在国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不得

进行宗教教育和开展宗教活动。 

第五条  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对外签署合作协议、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和合作办

学的主体。作为学校法人代表，校长对外行使协议签字权。各院（系、所）是中外合作

办学的具体承办单位，可由校长授权的代表与外国教育机构签订协议。各院（系、所）

未经校长授权，无权对外签署法律文件。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联合培养项目，是指除教育部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或项目之外的，以联合培养、互认学分的方式与外国教育机构开展学生交流的活动，

如 3＋1、2＋2、1＋1、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等，其校内立项、申报程序和管理方法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立项和申报 

 

第七条  立项程序 

申办单位（院、系、所）与外国教育机构商谈中外合作办学达成初步意向后，须向

对外合作交流处提交《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含联合培养项目）立项申请表》

（见附件 1）。 

对外合作交流处组织教务处、研究生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后，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立项。 

第八条  申报程序 

中外合作办学经学校研究批准立项后，申办单位最迟应于拟正式开办之日前一年向

对外合作交流处申报。为配合教育部每年 3 月和 9 月对合作办学申请的集中受理审批，

申办单位负责准备《条例》和《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各项申报材料（见附件 2），并于每

年 2 月 28 日前和 8 月 31 日前将所有材料报对外合作交流处。 

对外合作交流处负责申报材料的最终审核，审核无误后由对外合作交流处呈校领导

签发，再报送相关上级主管部门。 

第九条  对外合作交流处负责办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报批和登记注册。在

取得合作办学批准证书，并到相应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取得办学许可证前，任何单

位都不得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名义开展招生和宣传活动。 

 

第三章  管理 

 

第十条  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坚持“统一领导，两级管理”的原则。学校进行宏观

控制和政策指导，相关院（系、所）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项目的管理由中外双

方组成的项目管理委员会严格按照《条例》和《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双方各自

履行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对外合作交流处是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全校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报批、监督和指导。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沟通

和校内的协调管理，以及对所有涉外活动进行管理。其主要相关职责有： 

1．审核相关院（系、所）提交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申报材料，并报送上级

主管部门审批； 



2．按照国家聘请外国专家的有关规定，对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外国专家

和外籍管理人员的聘任进行审核，并办理相关聘任手续； 

3．组织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每年 3 月 1 日前接受校内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的年度办学报告，并报上级审批机关；跟踪了解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国外的

教学活动，并协调相关部门对其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教务处和研究生部是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业务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对本

科和研究生层次项目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定期对外国教育机构提供的课

程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相关院（系、所）和学科点分别协助教务处和研究生部做好上

述工作。具体办法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部分别制定。 

第十三条  财务处是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财务监督及管理部门，负责项目收费标准

的审定和经费管理。学校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统一办理财务收支业务。具体办

法由财务处制定。 

第十四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并在招生简章或招生广告中载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收取的费用，应当主

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实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应按照

学年或学期收取学费，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未尽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六条  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参照本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由对外合作交流处负责解释。 

 

 

 


